
2008年第 104號法律公告

《2008年退休金利益條例 (設定職位) (修訂) (第 2號)令》

(由行政長官在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後根據《退休金利益條例》
(第 99章)第 2(1)條作出)

1. 修訂附表 1

《退休金利益條例 (設定職位)令》(第 99章，附屬法例 J)附表 1現予修訂——

(a) 加入——
“二級停車場管理員 二級停車場管理員 2008年 10月 1日”；

(b) 加入——
“爆炸品倉務員 爆炸品倉務員 2008年 10月 1日”；

(c) 加入——
“工目 工目 2008年 10月 1日”；

(d ) 加入——
“園務工人 園務工人 2008年 10月 1日”；

(e) 加入——
“產業看管員 產業看管員 2008年 10月 1日”；

( f ) 加入——
“物料供應服務員 物料供應服務員 2008年 10月 1日”；

(g) 加入——
“病房服務員 病房服務員 2008年 10月 1日”；

(h) 加入——
“一級工人 一級工人 2008年 10月 1日”；

(i ) 加入——
“二級工人 二級工人 2008年 10月 1日”；

( j ) 加入——
“工場雜務員 工場雜務員 2008年 10月 1日”。

2. 修訂附表 2

附表 2現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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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
“高級助理執行幹事 (職業訓練局) 2006年 4月 1日”

之後加入——
“二級工人 (職業訓練局) 2008年 10月 1日
工場雜務員 (職業訓練局) 2008年 10月 1日”；

(b) 加入——
“理髮師 (醫院管理局) 2008年 10月 1日”；

(c) 加入——
“工目 (醫院管理局) 2008年 10月 1日”；

(d ) 加入——
“園務工人 (醫院管理局) 2008年 10月 1日”；

(e) 加入——
“產業看管員 (醫院管理局) 2008年 10月 1日”；

( f ) 加入——
“病房服務員 (醫院管理局) 2008年 10月 1日”；

(g) 加入——
“一級工人 (醫院管理局) 2008年 10月 1日”；

(h) 加入——
“二級工人 (醫院管理局) 2008年 10月 1日”。

行政長官
曾蔭權

2008年 4月 23日

註 釋

《退休金利益條例 (設定職位)令》(第 99章，附屬法例 J)附表 1及 2列出就《退休
金利益條例》(第 99章)及《退休金條例》(第 89章)而言屬設定職位的職位。

2. 本命令修訂該等附表，加入以下職位作為設定職位——

(a) 二級停車場管理員；

(b) 爆炸品倉務員；

(c) 工目；

(d ) 園務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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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產業看管員；

( f ) 物料供應服務員；

(g) 病房服務員；

(h) 一級工人；

(i ) 二級工人；

( j ) 工場雜務員；

(k) 職業訓練局的二級工人及工場雜務員；及

(l ) 醫院管理局的一級工人、二級工人、工目、病房服務員、產業看管員、
理髮師及園務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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